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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依據 2020 年 11 月 29 日疾病管制署修訂公布之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」
因應指引：「公眾集會」辦理。 

2. 活動前請透過多元管道(如邀請函、簡訊及活動網站等)向與會人員說明相關
防疫事項。 

3. 進入會場前應要求所有人員至少施打 2 劑疫苗，並出示以下任 1 種疫苗接種
證明：1) 接種紀錄證明、2) 醫護人員證、3) 健保快易通疫苗接種紀錄；完
成實聯制；量測體溫、手部消毒(入口處應備妥相關清潔、防護用品)；有呼吸
道症狀但無發燒(發燒：耳溫≧38℃、額溫≧37.5℃)者應戴口罩，若發燒則禁
止進入會場。 

4. 所有與會人員（含工作人員）須全程配戴口罩；若要飲食請維護社交安全距
離，請勿於會場內邊走邊飲食。 

5. 與會人員若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皆嚴禁參加。 
6. 活動前應預先清潔消毒活動場所空間及相關用具(如麥克風、桌椅等)。並依

與會人數準備足夠之清潔防疫用品，包含洗手用品(如肥皂、洗手乳或含酒精
乾洗手液等)、擦手紙等。 

7. 活動工作人員(含參展廠商)皆應接種 3 劑 COVID-19 疫苗，已接種 2
劑疫苗且滿 12 週者，應儘速接種第 3 劑。【若於服務前倘未完整接種
3 劑疫苗者，應提供 3 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或 PCR 檢驗陰性證
明。】  

8. 最 新 疫 情 報 導 與 相 關 規 定 請 參 照 疾 病 管 制 署 網 站 ( 網 址 ：
https://www.cdc.gov.tw)。 

 


